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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買賣功能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提供的買賣功能及執行該等功能的程序步驟，載於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用戶指南》及《HKATS 電子交易系統風險功能用戶指引》
中。 
 

3.0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風險監控及功能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須設有安排，確保所有傳送至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的

買賣盤均受指定風險監控及其他適當的風險監控及功能的規限。 

 
3.1 中央買賣盤賬目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會就每個期權系列存置一套中央買賣盤賬目。未能以市價
配對的買賣盤或任何未對盤部分的買賣盤，均會存在中央買賣盤賬目。儘管中
央數據庫會自動更新中央買賣盤賬目，但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宜定期更新中
央買賣盤賬目所顯示數據。由於中央數據庫與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的買賣盤
賬目之間數據傳輸會導致時差，使中央數據庫與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本身的
數據庫之間可能出現差異，因此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應在價格資料視窗及買
賣盤賬目視窗查閱其買賣盤資料。如有差異，應立即透過 HKATS 電子交易系
統熱線 22116360 致電向交易所報告。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的價格深度視窗可顯示中央買賣盤賬目所記錄任何期權
系列的五個最佳買入價及賣出價，亦會顯示每個價格的買賣盤總數量。此外，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亦可顯示每個期權系列深達 250 條價格輪候隊伍的市場
深度。 
 

3.1A 交易記錄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可利用買賣盤紀錄視窗及交易紀錄視窗查閱其交易詳
情。 買賣盤紀錄視窗會顯示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登入用戶的交易資料。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亦應查閱交易紀錄視窗以了解其執行交易的詳情。交易
紀錄視窗顯示的資料可於登入後從中央系統檢索並即時更新。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若發現買賣盤紀錄視窗與交易紀錄視窗存在任何差
異，須立即透過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熱線致電報告交易所。 

 

3.2 [已廢除] 

 

3.3 類別編號 
 

交易所為每個期權類別分配獨一無二的由 3 個至 5 個字母組成的類別編號。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及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會就同一相關股份採用同一
類別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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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因資本調整導致須對一個期權類別的合約細則作出調整，則除交易所另有規
定外，HKATS 電子交易系統會為經調整的期權類別分配一個新的類別編號。
於資本調整後產生的新期權類別可能帶有不同的類別編號。交易所參與者會就
期權類別不時透過衍生產品結算系統或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的市場信息視
窗、電郵、香港交易所網站或交易所認爲適當的其他方式，收到有關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及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分配任何類別編號或新類別編號的
通知。 

 

3.4 合約細則的標誌法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內以下列標誌表示一張期權合約： 

 

  <類別><行使價><月份><年份> 

  
其中 

 
<類別> 

 
表示分配予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中一個期權類別的 3 位
至 5 位字母編碼 

   
<行使價> 

 
表示計至小數點後兩位的 4 位數字行使價 

   
<月份> 

 
表示由 1 位字母組成的到期月份編碼 

   
<年份> 

 
表示 1 位數字的合約年份編號 

  

例如，一隻股票的認沽期權類別編碼是 HKZ，而在一次資本調整後的經調整類
別編碼是 HKY，於九月到期，行使價為 10.00 港元，則該認沽期權在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中表示為「HKY10.00U1」。 
 
附錄 B 載列詳細的合約細則。 
 

3.5 錯價交易／大宗錯價交易 
 
若在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內進行交易的價格水平偏離價格參數，則交易的原
來一方可根據《期權交易規則》第 540 條向交易所提交有關錯價交易的申訴。
如果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聲稱出錯的交易極其重大或複雜，以致可能須根據
《期權交易規則》第 540A 條當作大宗錯價交易處理，交易所可絕對酌情決定
應否當作大宗錯價交易處理，若如是，交易所將根據《期權交易規則》第 540A
條作出相應處理。 
 
重要提示：不論申訴是否獲交易所批准，每次要求更正錯價交易均須繳交手續
費。交易所可按照《期權交易規則》第 540A 條將錯價交易當作大宗錯價交易
處理。更正錯價交易的手續費可能會超出處理錯價交易／大宗錯價交易所得的
任何財務利益。請參閲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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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買賣盤類別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只可於交易時間內在HKATS電子交易系統輸入限價盤。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亦可就限價盤規定若干條件，包括「當日有效盤」、「直
至到期」、「特定時間」、「成交及取消」及「全額或取消 」。 

 

3.7 限價盤 
 
限價盤為按某一特定限價或更佳價格對盤的買賣盤。 
 
以下「有效時限」可引用於限價盤： 
 

 • 當日有效盤：這是預設值。若整個買賣盤在交易日結束前未對盤或取消，
則仍然在市場的該部份買賣盤會被自動取消。 
 

 • 直至到期：此類買賣盤的有效期直至執行時、直至期權系列到期時、或直
至被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取消時爲止。 
 

 • 特定時間：此類買賣盤的有效期直至買賣盤指定日期收市時、直至執行時、
直至期權系列到期時、或直至被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取消時(以最早時
間爲準)。 
 

 • 成交及取消：以類買賣盤嘗試盡可能配對最多的買賣盤，直至達到指定數
量爲止。買賣盤的未執行部份會即時被取消。 
 

 • 全額或取消：該類買賣盤須立即全數執行，否則會被全部取消。 
 

 可存於中央買賣盤賬目的限價盤（不附帶「全額或取消」及「成交及取消」條
件的限價盤）會繼續存在中央買賣盤賬目中，直至發生任何以下事件爲止： 

 

 1. 買賣盤被全部或部分與新輸入的買賣盤對盤。買賣盤若全部已配對盤，會
從中央買賣盤賬目中移除；若僅部分配對盤，則未配對盤部分會存於中央
買賣盤賬目中，直至被配對、取消或處於適用期間（視乎情況而定）爲止。 

 

 2. 輸入限價盤的授權用戶或同一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的另一授權用戶取
消或作出會影響排列優先次序的更改。 

 

 3. 交易所應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的要求取消買賣盤。 

 

 4. 因懷疑有行爲失當，交易所取消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輸入的買賣盤或甚
至所有其他買賣盤。 

 

 5. 於買賣盤的特定有效期屆滿時，HKATS 電子交易系統自動取消該買賣盤。 

 

 6. 當因本身交易工作站未能與主電腦接駁，導致屬於授權用戶的所有買賣盤
被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自動轉為不動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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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在有關期權類別暫停買賣的情況下，HKATS 電子交易系統自動取消買賣
盤。 

 

   

 8. 在市場情況需要採取有關行動情況下，交易所取消買賣盤及指定有效時限
為「當日有效盤」的所有其他買賣盤。 

 

3.8 [已廢除] 

 

3.9 標準組合的執行 

 

 

倘就有關HKATS電子交易系統所列跨期或策略組合（即「標準組合」）的一項
買賣盤輸入HKATS電子交易系統，則HKATS電子交易系統將根據組成標準組
合的每個個別期權系列的現行市價及標準組合的買賣盤價格自動產生衍生買
賣盤（「餌盤」）。該等餌盤的價格將根據組成標準組合的個別期權系列的價
格變動自動調整。 

 

餌盤乃根據餌盤產生的時間排序。餌盤的價格若根據組成標準組合的個別市場
系列的價格變動及╱或數量增幅而自動調整，該餌盤將視作新產生的餌盤看
待。  

 

倘一項標準組合買賣盤在個別期權系列中分別作為餌盤執行，則組成標準組合
的每份股票期權合約將按個別期權系列的當時市價配對。任何配對合約將於
HKATS電子交易系統內記錄為個別期權系列的獨立交易。 

 

倘一標準組合買賣盤於標準組合市場執行而非在個別期權系列中作為餌盤執
行，則標準組合的執行價未必與組成標準組合的股票期權合約的當時市價一
致。配對標準組合將於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內記錄為個別期權系列的獨立交
易。 

 

3.9A 自選組合的開設、執行及刪除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可使用HKATS電子交易系統自選組合功能，於某些交易

時段（由本交易所不時通知）內，設定及開設涉及某些期權合約（由本交易所

不時通知）的組合策略（「自選組合」）。自選組合一經開設，即可如同正常

市場系列一樣交易。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開設自選組合時須確保遵守下列準則： 

 

 該自選組合是本交易所規定的策略組合之一； 

 

 組成該策略的期權系列（「成分系列」）數目是在本交易所規定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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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成分系列之間的比率是在本交易所規定的範圍內； 

 

 這些成分系列的合約金額必須相同； 

 

 該自選組合當其時並非訂明是標準組合；及 

 

 有活躍買賣盤於開設自選組合的同時呈交。 

 

個別營業日內開設的自選組合不會結轉至下一營業日。 

 

自選組合的交易執行價未必與組成自選組合的期權合約的當前市價相對

應。在HKATS電子交易系統內，經配對的自選組合交易將記錄為個別市場

系列中的獨立交易。 

 

本交易所可不時訂明營業日內可於HKATS電子交易系統掛牌的自選組合

數目上限，以及每次聯通HKATS電子交易系統以開設自選組合時的買賣盤

通過量，以保障HKATS電子交易系統的穩健及確保市場妥善運作。 

 

本交易所任何時候均有絕對酌情權，可透過向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發出

通知，限制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在營業日內開設的自選組合數目。 

 

本交易所保留權利，可在下列情況下，隨時刪除在HKATS電子交易系統掛

牌的任何自選組合，及取消該自選組合的任何買賣盤： 

 

(i) 該自選組合不符合程序第3.9A條訂明的準則； 

 

(ii) 該自選組合沒有活躍買賣盤； 

 

(iii) 在HKATS電子交易系統掛牌的自選組合總數超過本交易所不時規定及

通知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的上限； 

 

(iv) 開設該自選組合的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已超過程序第3.9A 條向其

施加的上限；或 

 

(v) 本交易所裁定該自選組合不恰當。 

 

任何非按程序第 3.9A 條所訂準則開設的自選組合交易，本交易所概不視作

有效交易，另即使期權交易規則或結算規則有任何條文的規定，聯交所期

權結算所也不會為此等交易登記或結算。若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在執行

自選組合交易的營業日當天接獲本交易所通知，指有關的自選組合交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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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則本交易所聯同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將從期權系統刪除該無效的自選

組合交易，而無須再通知有關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情況猶如該自選組

合交易從未被執行。本交易所或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對因刪除任何無效的自

選組合交易而直接或間接引起的後果概不負責，亦不承擔任何性質或如何

引起的責任，不論是合約法、侵權法或其他法規。 

 

3.10 買賣盤分配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須指定一個戶口，以便在買賣盤輸入 HKATS 電子交易
系統時將該買賣盤分配至該戶口中。HKATS 電子交易系統將客戶戶口指定為
「A1」及將公司戶口指定為「P1」及「M1」。 

 

若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持有任何一種或多種期權類別的莊家執照，則其指定
戶口無效的所有買賣盤於對盤時，均會分配至其由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指定
為「 M 1」的公司戶口中。若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並無持有任何莊家執照，
則指定戶口無效的所有買賣盤於對盤時均會分配至其客戶戶口中。但期權買賣
交易所參與者可就持有該等交易要求更改預設戶口。 

 

3.10A 

 

更改及取消買賣盤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的代表可更改或取消其或代表其客戶輸入中央買賣盤
賬目而獲分配買賣盤編號的股票期權合約買賣盤，惟有關更改或取消須按照該
客戶或期權交易所參與者（視乎情況而定）就該特定買賣盤發出的指示進行。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只可在交易時間內及每個交易時段開始前30分鐘的交
易前時段內更改、取消或停止啟動記錄於中央買賣盤賬目中的買賣盤（「有效
買賣盤」）。  

 

涉及減少合約張數、更改有效期或修改選擇性「自由」文本資料的更改，不會
影響原來有效買賣盤的時間優先權。  

 

涉及更改價格或增加合約張數的更改若是在交易時間内作出，會導致失去原有
效買賣盤的時間優先權。上述更改不得在30分鐘的交易前時段作出。  

 

當在緊急情況下若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與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失去聯通時
有意取消其於買賣盤賬目中的任何買賣盤，可要求交易所代其取消有關買賣
盤，惟須繳付收費（見附錄 A）。 

  

3.11 交易及綜合結算程序 
 

除本程序、《結算所規則》或《結算運作程序》另有規定外，當一宗交易已有
效設立及成功傳送至衍生產品結算及交收系統後，會即時在衍生產品結算及交
收系統中登記。 

 

《結算運作程序》載有結算功能如何運作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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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信息廣播 

 

交易所可透過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的市場信息視窗向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
發送緊急信息及其他短信。有關市場信息視窗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閲第 3.13A

條。 

 

3.13 [已廢除] 

 

3.13A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的市場信息視窗 
 

交易所亦會透過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的市場信息視窗向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
者發出信息。在市場信息視窗登載的信息可能有關在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買
賣的其他產品。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應細閱每項信息以了解其是否與股票期
權有關。 
 

由於交易所會利用該視窗向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公佈重要通知及資料，故此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應時刻保持該視窗處於開啓狀態。 

 

3.14 [已廢除] 

 

3.15 大手交易 
 

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可按大手交易方式執行買賣盤，但必須按指定方式進行
及符合《期權交易規則》附表三所載的準則(行政總裁可根據《期權交易規則》
附表三不時作出修訂)。任何大手交易若未按照規定方式執行或未達到任何規定
的標準，均不會被交易所視爲有效交易，亦不會被聯交所期權結算所登記或結
算。 

 


